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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03,823股， 占本行A股股份的0.0269%， 占本行总股本的

0.0209%。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8]1199号）核准，本行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0股。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8]444号）同意，本行

于2018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本行总股本5,321,931,900股，发

行后本行总股本5,921,931,900股，其中，A股4,403,931,900股，H股1,518,000,000股。

本行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案》，同

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并以

资本公积向上述普通股股东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6月30日实施完毕。 转增

后，本行总股本由5,921,931,900股变为6,514,125,090股，其中，A股4,844,325,090股，H股1,669,

800,000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485号）核准，本行非公开发行A股1,000,000,000股，并于2020年11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非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由6,514,125,090股变为7,514,125,090股，其中，A股5,

844,325,090股，H股1,669,800,000股。

本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

案》， 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

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12月20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7,514,125,090股变为8,265,537,599

股，其中，A股6,428,757,599股，H股1,836,780,000股。

本行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案》，同

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权益分派

已于2023年7月3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8,265,537,599股变为9,092,091,358股。此后，截

至本公告日，本行未有派发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其中，按股份类别分

类，A股7,071,633,358股，H股2,020,458,000股；按股份性质分类，有限售条件股份372,920,430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8,719,170,92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中，57,339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

续的部分股份，由毛志高等4户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现已完成确权，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该部分限售股占本行A股的0.0008%，占本行总股本的0.000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中，1,846,484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 由闫志

翔等319户自然人股东所持有。 该部分限售股占本行A股的0.0261%，占本行总股本的0.020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本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前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时任持有本行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如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市后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锁定期限延长6个月（时任监事除外）。

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时任监事除

外）； 锁定期届满后， 依法及时向本行申报持股变动情况， 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

15%，5年内转让股份总数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50%， 不会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再买入或买入后六

个月内再卖出本行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本行股份；如违规减持，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本行

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则本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现金分红中与应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

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本行上市之日起3年

内，不转让所持的本行股份；3年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股份数不得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15%，5年内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50%。

3.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

定，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内资股股东承诺“所持本行股份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未再作出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行资金的情况， 本行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

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二）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03,823股， 占本行A股股份的0.0269%， 占本行总股本的

0.0209%，占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无限售条件股份的0.0218%。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323户自然人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时任持有本行

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8

户

259,671 22,672 无质押、冻结股份

2

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

股超过5万股的自然人股东共311户

20,884,935 1,823,812 无质押、冻结股份

3 毛志高 2,662 2,662 无质押、冻结股份

4 王振虎 1,331 1,331 无质押、冻结股份

5 毛英南 1,801 1,801 无质押、冻结股份

6 韩桂英 51,545 51,545 无质押、冻结股份

合计 21,201,945 1,903,823

注：

1.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个人以及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行A股上市之日起3年内不转让所持本行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股份数

不得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15%，5年内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50%。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时，上述股东持股数量为27,748,225股，本行2020年6月、2021年12月、2022年7月分别实施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均为10转1），调整后的限售股份总数可简算为27,748,225股*110%*110%*110%≈36,

932,742股（计算存在尾差，主要系实际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

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

该次转股总数一致）。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应为其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份总数36,932,742股的5%，

即36,932,742股*5%≈1,846,484股（计算存在尾差，主要系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

舍掉处理）。

2.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时任持有本行股份的8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转增后首发前限售

股份总数为453,54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453,540股*5%≈22,672股。

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311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转增后首发前限售股份总数为36,479,202

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6,479,202股*5%≈1,823,812股。

上述共计319名股东本次解除限售实际股数为1,846,484股，符合前项数据验证。

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以及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股东户数与首次公开发行A股时并无变化，因人数较多，为便于投资者阅读，不逐一列示。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中，包括现任副行长郭志彬、行长助理李磊、风险总监王艳丽，其他曾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离任超过半年。

4.毛志高、王振虎、毛英南、韩桂英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股东，已于

2024年9月完成确权登记。

5.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股份情况，系截至2024年9月5日收市后的数据。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增减（＋，－） 本次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72,920,430 (1,903,823) 371,016,60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719,170,928 1,903,823 8,721,074,751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股） 6,698,712,928 1,903,823 6,700,616,751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股） 2,020,458,000 - 2,020,458,000

三、股份总数 9,092,091,358 - 9,092,091,358

注：上表变动情况是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实际情况以登记结算公司数据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行相关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本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本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二）本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本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表；

（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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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指定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至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完成。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成员如下：

（一）董事长：董建军先生

（二）副董事长：董婷婷女士

（三）非独立董事：景成连先生、宋莉娜女士

（四）独立董事：陈少军先生、彭娟女士、赵平先生

（五）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1、战略委员会：董建军先生（主任委员）、陈少军先生、彭娟女士、赵平先生、景成连先生；

2、审计委员会：彭娟女士（主任委员）、赵平先生、宋莉娜女士

3、提名委员会：陈少军先生（主任委员）、彭娟女士、董婷婷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平先生（主任委员）、陈少军先生、董婷婷女士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多数

且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为公司董事长，符合《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上述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具体成员如下：

1、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瞿伟红女士

2、非职工代表监事：岳婧涵女士、严樱子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董建军先生

2、财务总监：曹峻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最

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四、指定公司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因公司上一任董事会秘书宋钰锟先生任期届满离任，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有

序开展，公司在聘任新任董事会秘书前，暂由公司财务总监曹峻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2、董事会同意聘任唐珺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代）与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代）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峻 唐珺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66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666号

电话 021-20979819-866 021-20979819-866

电子邮箱 jean@sunglow-tec.com tangjun@sunglow-tec.com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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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经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建军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同意选举董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建军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同意选举董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婷婷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审议，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董建军先生、陈少军先生、彭娟女士、赵平先生、景成连先生；主任委员由董建军先生担任。

审计委员会：彭娟女士、赵平先生、宋莉娜女士；主任委员由彭娟女士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平先生、陈少军先生、董婷婷女士；主任委员由赵平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陈少军先生、彭娟女士、董婷婷女士；主任委员由陈少军先生担任。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简

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董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审查财务总监候选人曹峻女士的学历、工作

经历、任职情况等有关资料，认为曹峻女士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及《上市规则》《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相关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聘任曹峻女士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曹峻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曹峻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指定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聘任新任董事会秘书之前，暂由公司财务总监曹峻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唐珺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唐珺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

1、董建军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06年8

月至2015年9月，历任上海翔港印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

任上海翔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董建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56,652,3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21%；董建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翔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一牧鑫青铜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116,890,

4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08%。 董建军先生与公司副董事长董婷婷女士为父女关系，除上述情况外，董建军先生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董婷婷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7年2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人事专

员、采购专员、销售，目前担任上海瑾亭化妆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1年9月16日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董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董婷婷女士与董建军先生为父女关系，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牧

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一牧鑫青铜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单一委托人。 除上述情况外，董婷婷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宋莉娜女士，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社会包装营销中心

总监。 2015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宋莉娜女士持有公司68,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景成连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8年至2017年4月先后就职于联想集

团、苏州兴发包装工业有限公司、万通定量阀系统（苏州）有限公司，2017年4月至今，任久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

截至目前，景成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赵平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 1991年7月起，历任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上海市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世代律师事务所创始

合伙人。 赵平先生还兼任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2021年9月起

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赵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赵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彭娟女士，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美国），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

院会计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主任、中国市场营销资格认证培训

授课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成本研究会秘书长兼任培训部主任、中国财务云研究院顾问、上海交通财会协会会员、行

为科学理事会理事、中国市场营销资格认证培训授课专家、上海交通财会协会会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绿色金融中心

会员、中国财务云服务研究院顾问；兼任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商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交熵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 2022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彭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彭娟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陈少军先生，1951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历任原轻工部

处长、原国家经贸委处长、中国光大集团副局级。 2023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陈少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少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曹峻女士，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0年7月至

1992年8月，任上海工业大学助教；1992年9月至1998年9月，任海口金盘美东工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会计；1998年10月至

2000年5月，任华源集团地毯有限公司会计；2000年5月至2015年12月，任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8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曹峻女士持有公司68,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曹峻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唐珺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2年6月至2017年2月，任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证

券事务代表。 2017年4月至2021年5月任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1年5月至2023年3月任上海

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3年8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唐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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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于2024年9月15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

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推举并表决通过，同意选举瞿伟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

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监事的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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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666号A栋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992,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董建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宋钰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950,889 99.9580 38,496 0.0384 3,500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被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924,233 99.9313 65,152 0.0651 3,500 0.0036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957,889 99.9650 25,896 0.0258 9,100 0.009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提名董建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99,429,055 99.4361 是

3.02

提名董婷婷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99,428,150 99.4352 是

3.03

提名宋莉娜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99,451,851 99.4589 是

3.04

提名景成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99,428,145 99.4352 是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提名赵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99,428,844 99.4359 是

4.02

提名彭娟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99,428,052 99.4351 是

4.03

提名陈少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99,446,246 99.4533 是

5、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提名严樱子女士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99,429,045 99.4361 是

5.02

提名岳婧涵女士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99,440,047 99.447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增加被担保对象及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496,609 87.8548 65,152 11.5260 3,500 0.6192

3.01

提名董建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431 0.2531

3.02

提名董婷婷女士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26 0.0930

3.03

提名宋莉娜女士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4,227 4.2859

3.04

提名景成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21 0.0921

4.01

提名赵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1,220 0.2158

4.02

提名彭娟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428 0.0757

4.03

提名陈少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8,622 3.2944

5.01

提名严樱子女士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421 0.2513

5.02

提名岳婧涵女士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2,423 2.19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议案6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2、议案2、3、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小形、孟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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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 全体监事一致推选公司监事瞿伟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瞿伟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瞿伟红女士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

瞿伟红女士，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5年9月至今，任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经理、工会主席。 2015年9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监事；2021年9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瞿伟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披露

202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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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24-05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召开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下午在汇鸿大厦26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过半数监事推举监事顾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顾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3）。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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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保证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专门委员会具体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承明先生

委员：丁宏先生、贾国荣先生

二、董事会审计、合规与风控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延龙先生

委员：巫强先生、刘明毅先生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丁宏先生

委员：巫强先生、王延龙先生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巫强先生

委员：王延龙先生、董亮先生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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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顾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同意选举顾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附：

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顾新先生，1972年11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先后任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部副总经

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贸易管理部副总经理，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外经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

支部委员，江苏汇鸿宝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正职级）。 现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风控法律部负责

人，兼任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顾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

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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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白下路91号汇鸿大厦2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7,697,3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68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承明先生主持，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王延龙先生、丁宏先生、巫强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晓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陆飞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838,421 99.8775 1,341,800 0.0884 517,101 0.034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刘明毅 1,512,773,246 99.6755 是

2.02 董亮 1,512,612,650 99.6649 是

2、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顾新 1,512,648,499 99.6673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关于修订〈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朱丹丹，孔文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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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发前员工持股平台股份减

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宝林” ）、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

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伟林” ）、青岛森忠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森忠林” ）、青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玲林” ）四名股东

系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设立的员

工持股平台，森宝林持有公司股份17,087,1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6%、森伟林持有公司股份

16,884,9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4%、森忠林持有公司股份17,037,1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

数的1.66%、森玲林持有公司股份17,041,5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6%，上述四个员工持股平

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050,6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6.61%。 其中，以公司董监高及核心骨干员

工为主的人员通过上述四个员工持股平台获得激励，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5.04万股，占公司当前股份

总数的1.70%。

2、公司于近日收到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名股东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上述四名股东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4年10月16日-2025年1月15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以公司董监高及核心骨干

员工为主的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1,745.04万股中的337.844万股， 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0.33%（如遇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青岛森忠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森宝林持有公司股份17,087,1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6%、森伟林持有

公司股份16,884,9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4%、森忠林持有公司股份17,037,100股，占公司当

前股份总数的1.66%、森玲林持有公司股份17,041,5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66%，上述四个员

工持股平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050,6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6.6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公司董监高及核心骨干员工为主的人员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及资本公积转增取得的公司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337.844万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0.33%（如遇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6、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10月16日-2025年1月15

日）。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如下：

1、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数量及方式：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 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如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导致所持公司股份低于5%的，本企业将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1）项的

规定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执行。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

（3）减持限制：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①公司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

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②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未满三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②公司因

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4）信息披露义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备

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将在减持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

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5）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关于股东减持

股份的有关规定，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就减持股份出台

了更严格的规定或措施，本企业承诺将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执行。

（6）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

得（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公司所有，同时本企业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

届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

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7）本承诺不因本企业合伙人变更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截至目前，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

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的情况。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

台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四个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龙先

生之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森宝林、森伟林、森忠林、森玲林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

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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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林文龙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总经理林文龙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47,997,423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4.66%。 公司于近日收到林文龙先生出具的《关于青岛森

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林文龙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10月16日-2025年1月1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338万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0.3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林文龙

2、股东持股情况：林文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997,423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4.66%；林文龙

先生同时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上市后增持及资本公积转增取得的公司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林文龙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

年10月16日-2025年1月1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38万股，占公司当

前股份总数的0.3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

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6、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10月16日-2025年1月15

日）。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林文龙先生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

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的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

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2、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林文龙，如其承诺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其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包括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应遵守以下承诺：

（1）减持数量及方式：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 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如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导致所持公司股份低于5%的，本人将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1）项的规

定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执行。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

（3）减持限制：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①公司或者本人因涉嫌证券期

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

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②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三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出现

如下情形之一时，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②公司因涉嫌

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4）信息披露义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备

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将在减持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

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5）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关于股东减持股

份的有关规定，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就减持股份出台了

更严格的规定或措施，本人承诺将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执行。

（6）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公司所有，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

后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

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7）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3、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股价的措施

在公司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在

二级市场增持公司流通股份，增持股票的价格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

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

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单次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不低于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薪酬 （税

后）的30%，单一会计年度内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不超过其上一年度自公司领取薪酬（税后）总和

的60%，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同时保证增持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4、股份回购的承诺及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

（1）如因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

后三十日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公开承诺事项，则：

1）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上述承诺未得到实际

履行起30日内，本人自愿同意公司停止发放本人的股东分红及/或全部薪酬、津贴，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将不得转让，若转让的，转让所得归公司所有，直至本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

（3）如本人未能履行上述公开承诺事项，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关于被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6）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违反本次发行时已作出的公开承诺，则采取或接受如下约束措施：1）本人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2）若违反的承诺存在继续履行必要的，本人将继续履行该承诺；3）若有关监管机关要

求期限内予以整改或对本人进行处罚的，本人将依法予以整改或接受处罚；4）若因违反相关承诺导致

投资者直接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进行赔偿；5）根据届时的有关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6、关于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

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本人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已作出的公开承诺，则采取或接受如下

约束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若违反的承诺存在继续履行必要的，本人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3）若有关监管机关要求期限内予以整改或对本人进行处罚的，本人将依法予以整改或接受处罚；

（4）若因违反相关承诺导致投资者直接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进行赔偿；

（5）根据届时的有关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林文龙先生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被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6、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承诺，如本人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

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同意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相关承诺

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林文龙承诺：

1、本人承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本人承诺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如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的，本人承诺届时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做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

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

关管理措施。

截至目前，林文龙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

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林文龙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的情况。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林文龙先生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林文龙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林文龙先生出具的《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